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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同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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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施设备的配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综合客运枢纽的规划、设计、建设与运营，改扩建项目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2050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JT/T XXXX   综合客运枢纽通用要求 

3 换乘设施配置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换乘设施包括连接设施和服务设施。 

3.1.2 综合客运枢纽内旅客换乘距离应符合 JT/T XXXX的有关规定。 

3.1.3 换乘区域导向标识的设计应符合 GB/T 20501的有关规定，其设置应符合 GB/T15566.1

的有关规定。 

3.2 连接设施 

3.2.1 换乘广场 

3.2.1.1 换乘广场适用于主导运输方式站场的出站口与建设场地地面标高相同或高差不大，且

以室外换乘为主的综合客运枢纽。 

3.2.1.2 换乘广场布局应与综合客运枢纽各运输方式站房、站场紧密结合。 

3.2.1.3 换乘广场面积应不小于主导运输方式站前广场（交通）面积。 

3.2.1.4 受季节性或节假日影响换乘客流量大的综合客运枢纽，其换乘广场应具备设置临时候

车、购票设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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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换乘广场宜设置应急旅客滞留区。 

3.2.1.6 换乘广场宜设置换乘风雨廊道。风雨廊的设置宽度应不小于 2.7m，且应设有自然通

风及遮阳设施。 

3.2.1.7 换乘广场内宜设置座椅，并应采取遮阳、挡雨措施。 

3.2.2 换乘大厅 

3.2.2.1 换乘大厅适用于受室外场地面积限制，且枢纽内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可通过室内超大空

间进行换乘的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大厅宜与枢纽中主导运输方式站场的出站层同层设置。 

3.2.2.2 换乘大厅面积宜根据高峰小时换乘量按每人不小于 0.2㎡确定，如需增设其它服务设

施，其面积应根据需要增加。 

3.2.2.3 换乘大厅内各运输方式站场的出入口及换乘通道进、出口宜分散布置，且进、出口宜

采用低矮隔断进行分隔。进、出口之间的距离宜不小于 15m。 

3.2.2.4 换乘大厅内所有设置均不应遮挡视线，不应遮挡导向标识。 

3.2.2.5 换乘大厅应设换改签以及应急旅客滞留区，标识明显，易于到达。 

3.2.2.6 换乘大厅宜设置方便换乘的自动扶梯和电梯。 

3.2.2.7 换乘大厅应设置问询服务处、卫生间，宜设置广播服务台、小件寄存处、饮水处（室）、

邮政、电信等服务设施。 

3.2.3 换乘通道 

3.2.3.1 换乘通道包含地下通道、天桥、地面换乘走廊等。 

3.2.3.2 换乘通道应满足旅客换乘高峰通过能力的需要，应按通道高峰小时换乘量确定换乘通

道宽度。单向通行换乘通道的净宽度应按每通过 100人不小于 250mm计算，双向混行换乘通道

的净宽度应按每通过 100人不小于 320mm计算，且不应小于 2.7m。 

3.2.3.3 综合客运枢纽正常运营时 1m宽单向通行换乘通道的最大通行能力为 4000人/h，1m

宽双向混行换乘通道的最大通行能力为 3200人/h。 

3.2.3.4 换乘通道长度宜不大于 300m，如大于 300m则应加设自动步道。 

3.2.3.5 换乘通道在变换宽度处，应采用“漏斗型”变径。 

3.3 服务设施 

3.3.1 综合服务设施 

3.3.1.1 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宜设置问讯台（室）、小件寄存处、自助存包柜、饮水处（室）、

旅客临时休息区（室）、卫生间、邮政和电信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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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问讯台(室)应邻近换乘区域旅客主要出入口，应有明显的标志，设于交通流线一侧，

并应留出缓冲空间，与换乘进、出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7m。问讯台（室）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6.0

㎡，问讯台(室)前应有不小于 8.0㎡的旅客活动场地。问讯台（室）应有换乘信息查询系统。 

3.3.1.3 小件寄存处使用面积可根据高峰小时换乘量按 0.05㎡/人确定。 

3.3.1.4 换乘区域宜设饮水处（室），并应与盥洗间和厕所分开设置。饮水处（室）面积按

20 ㎡-30㎡选取。 

3.3.1.5 在较大的换乘区域宜设置旅客休息区（室）。 

3.3.1.6 在换乘区域应设置厕所和盥洗室。厕所设置位置明显，标志易于识别。厕位数宜按照

高峰小时换乘量 2 个/100人确定，男女厕位比例应为 1:1.5，且男、女厕所大便器数量均不应

少于 2个。 

3.3.2 餐饮购物设施 

3.3.2.1 餐饮购物设施的设置应与旅客流线紧密联系，在换乘区域附近布置，但不应影响交通

流线。餐饮购物设施宜设置在旅客流线通道的两侧，或与换乘大厅相结合设置。 

3.3.2.2 餐饮购物设施应根据综合客运枢纽的规模合理布置。单个餐饮区面积宜不大于 500

㎡。购物设施宜以商品种类划分为面积不大于 100㎡的小型购物空间。 

3.3.2.3 换乘区域旅客到餐饮购物设施的距离不宜超过 200m。 

3.3.2.4 餐饮购物设施的内外均应做好交通组织设计，人流与货流不得交叉。 

4 换乘设备配置要求 

4.1 换乘设备 

4.1.1 基本设备 

基本设备包括宣传告示设备、交通导向设备、公共服务设备、行包搬运于便民设备、售票

设备、广播通讯设备等。 

4.1.2 安全应急设备 

安全应急设备包括安全消防设备和应急指挥设备等。 

4.1.3 辅助设备 

辅助设备包括餐饮娱乐购物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等。 

4.2 配置原则 

设备配置应遵循人性化、适用性、可靠性、通用性、经济性、有效性和先进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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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本要求 

4.3.1 换乘设备的数量和类别应根据枢纽高峰小时旅客换乘量确定，主要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 

4.3.2 换乘设备配置要求如表 1所示。 

表1 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备配置要求 

设备名称 
设置

要求 
基本要求 

基 

本 

设 

备 

宣传告

示设备 

班次时刻表 ○ 
设备配置醒目、美观大方； 

宜以电子显示方式清晰流动显示 揭示牌 ● 

城市客运营运

线路图 
● 

设备配置醒目、美观大方； 

清晰显示枢纽全日运营时段内城市客运营运线路情

况 

交通导

向设备 

导向标志 ● 

设备配置醒目、美观大方； 

能够简洁、准确地为旅客提供导向信息，引导旅客找

到目标场所 

电子换乘查询

设备 
● 

具备线路、站点的介绍功能； 

可提供从始发站点到目的站点的乘车方案； 

完整显示枢纽的总平面图、各平面图及换乘线路图 

换乘隔离设备 ○ 
设备的数量与类别应根据换乘空间及旅客换乘量大

小确定 

公共服

务设备 

座椅 ○ 
在不影响旅客正常换乘前提下，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

置 
饮水设备 ○ 

行包搬

运与便

民设备 

手推车 ○ 
能实现轻快、便捷、安全的搬运作业； 

换乘距离超过200m时应布置手推车； 

便民设备 ○ 便民设备要轻巧，方便旅客使用 

售票设备 ○ 

能迅速、准确地为旅客提供票务查询，预订，售票服

务； 

满足远程售票作业及联网对接要求； 

方便相关票务信息的传递、交换、存储、处理与统计； 

使用面积应按4.0㎡/台计算，并预留电源 

广播通讯设备 ○ 

声场均匀，无失音盲角； 

扩声系统有足够的最大声压级，在突发事件紧急情况

下能够掩盖混乱嘈杂的人声，引导旅客安全疏散 

安全

应急

设备 

安全消防系统 ● 
设备配置齐全、有效； 

符合国家安全消防的有关规范和规定 

应急指挥系统 ● 
应具有协调高效、综合统一、经济便捷、资源优化、

科学严谨、责权分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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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助 

设 

备 

餐饮娱乐购物设备 ○ 
在不影响旅客正常换乘前提下，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

置 

视频监控系统 ● 

要求采用可靠性高、技术先进、扩展方便、智能化程

度高、便于调试、维护和管理、布线简便的工业级设

备 

注：“●”表示应设；“○”表示宜设。 

 

———— 



 

 

 

 

《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目  录 

 
1工作简况 ................................................................. 73 

1.1任务来源 ............................................................ 73 

1.2工作过程 ............................................................ 73 

2标准制定原则与依据 ........................................................ 74 

2.1制定原则 ............................................................ 74 

2.2制定依据 ............................................................ 75 

3标准范围及主要内容 ........................................................ 76 

3.1标准范围 ............................................................ 76 

3.2标准内容 ............................................................ 76 

4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85 

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86 

5.1标准实施建议 ........................................................ 86 

5.2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性标准的一致性程度 ............................ 86 

5.3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 86 

5.4与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 86 

5.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87 

5.6标准性质的建议 ...................................................... 87 

5.7废止行业有关标准建议 ................................................ 87 

5.8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 87 

5.9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 87 

 



73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15 年 7 月 16 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5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

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发[2015]114 号），正式下达了制定《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

施设备配置要求》（计划编号：JT2015-11）行业标准的工作计划。 

标准性质：推荐性行业标准； 

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归口单位：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5 年。 

1.2 工作过程 

起草组先后到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北京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南京南站综合

交通枢纽等多个综合客运枢纽进行走访，就综合客运枢纽旅客换乘区域设施设备配

置的现状、需求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研，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了本标

准的草稿。在此之后，起草组分别邀请行业内有关专家对标准制定的范围、内容、

原则及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研讨会充分肯定了制定此项标准的必要性，

同时对综合客运枢纽设施设备配置要求提出了具体意见。起草组在充分吸收各方意

见的同时，通过走访有关部门和查阅相关资料，对标准草稿反复推敲、修改，形成

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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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组织召开综合交通运输相关标准研究及制定的

立项审查会，确定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牵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标准的起草工作。 

2015 年 5 月，标准起草组梳理标准编制目的、核心技术问题，制定标准起草大

纲，并召开研究大纲的专家咨询会。同月起草组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形成标准草案

初稿。 

2015 年 6 月，起草组开展补充调研，完善标准草案，并召开第一次专家咨询会。 

2015 年 8 月，起草组召开第二第专家咨询会，征求了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相关专家意见。 

2015 年 9 月，起草组征求了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意见。 

2015 年 10 月，起草组在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定原则与依据 

2.1 制定原则 

为了促进我国综合客运枢纽的发展，起草组参考国外综合客运枢纽建设要求，

结合我国综合客运枢纽特点，本着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满

足旅客换乘需求，促进旅客“零距离”换乘，方便人民大众便捷出行的要求来制定

本标准，使其成为综合客运枢纽标准系列的基础标准。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 

标准制定应适应当前综合运输发展的要求和交通运输部对综合客运枢纽建设

的导向，最大程度地满足旅客在综合客运枢纽换乘的舒适性、便捷性，提高运输服

务品质，实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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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实用 

标准应具有规范性和实用性，本标准制定是建立在对目前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

标准规范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施设备的规模及功能实现

方面提出建设要求，力求规范、简单、明晰、实用。 

（3）突出重点 

换乘区域作为综合客运枢纽的核心部分，缺乏相应的标准规范，本标准着眼换

乘区域，着重制定与旅客换乘息息相关的设施设备配置标准，实现重点突破，加快

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 

（4）兼容协调 

综合客运枢纽涉及多种运输方式，各种运输方式站场都具有相应的标准规范。

本标准制定中充分考虑相关标准，与其他标准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保

证与其他标准兼容协调，不冲突。 

2.2 制定依据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本标准起草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规范的规

定。本标准起草的主要依据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家标

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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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范围及主要内容 

3.1 标准范围 

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是在综合客运枢纽内，可以为乘坐不同运输方式交通

工具的旅客和其他相关人员提供服务，具有中转集散、换乘信息及辅助服务等功能

的区域，是各种运输方式站场在枢纽内实现有效衔接的纽带。综合客运枢纽中旅客

换乘方式可以分为平面换乘型、立体换乘型和组合换乘型。这三种换乘方式实际存

在两种旅客换乘区域：一种是多种运输方式站场之间有交集的公共换乘区域，另一

种是多种运输方式站场之间不存在交集，旅客通过专用的换乘通道实现连接的独立

换乘区域。 

由于各种运输方式站场均有各自的建设标准及规范，而旅客换乘区域设施设备

配置尚无相关标准规范，本标准研究的范围确定在综合客运枢纽中旅客换乘区域内

的设施设备，即在综合客运枢纽内，旅客从上一种运输方式作业站场验票出站后直

到换乘进入下一种运输方式作业站场之前的区域内的换乘设施设备。 

3.2 标准内容 

3.2.1 换乘设施 

1）一般要求 

根据旅客在利用不同类型设施时表现出的行为差异，将枢纽换乘区域内的设施

划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连接设施，即为旅客提供可行走的有界面域，实现换乘活动

链中邻接活动地点在空间上的衔接；另一类称为服务设施，即为旅客提供商业、餐

饮、休闲娱乐等服务，满足旅客换乘过程中心理及生理需求的设施。换乘设施是实

现枢纽中旅客在各种运输方式间进行换乘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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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接设施 

连接设施主要包括换乘广场、换乘大厅和换乘通道。其中，换乘广场是指供旅

客在综合客运枢纽内实现换乘集散的开敞式空间。换乘大厅是指供旅客在综合客运

枢纽内部实现换乘集散的空间。换乘通道是指供旅客在综合客运枢纽内换乘集散的

走行通道。 

（1）换乘广场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对综合客运枢纽换乘设施建设应分别对待。

在经济较落后，土地资源相对富裕，枢纽建设资金不多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以室

外换乘广场作为枢纽的换乘核心。在土地资源紧缺、资金相对充足的地区应优先考

虑立体换乘方式，以室内换乘大厅作为枢纽的换乘核心。 

换乘广场作为室外人流综合集散的区域，有很大的换乘量，这就需要换乘广场

与综合客运枢纽各运输方式的站房、站场紧密结合，使得换乘流线简短、便捷。受

季节或节假日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换乘客流明显增大的枢纽，为了方便旅客换乘和集

散，其换乘广场应有设置临时候车、购票设施的场地条件，为临时突发人流量增大

的状况做好准备。 

换乘广场是旅客到达综合客运枢纽的主要区域，也是完成集散换乘的主要区域，

需要满足多种交通方式的旅客同时换乘的使用要求。换乘广场的最小使用面积，依

照换乘广场至少可以满足换乘要求来确定。目前对于各种独立交通方式的站场来说，

铁路旅客活动地带用地规定为 1.83 ㎡/人，一、二级汽车客运站和港口客运站的站

前广场为不小于 1.5 ㎡/人，地铁为 1.3-1.5 ㎡/人，建议以综合交通枢纽的主导交通

形式来确定换乘广场的面积。考虑到综合客运枢纽未来的发展，在满足设计年限内

的换乘需求下，宜考虑预留未来的改扩建空间。 

换乘广场除了具备换乘的功能，作为大面积空旷的场地，还应当承担疏解旅客

滞留的任务，设计时应当留有相应的应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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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发达国家，因土地、旅客换乘舒适度、及枢纽管理模式等原因，换乘广

场作已很少采用了。可在我国现阶段，有些地区人口规模相对较少、所需综合客运

枢纽规模较小，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站前换乘广场

还是比较合理的。据不完全统计，交通运输部在“十二五”期间补助的 116 个综合

客运枢纽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型综合客运枢纽属于这种换乘类型的枢纽。但这种

换乘方式的缺点就是旅客在换乘过程中受到天气的影响较大，因此，应在换乘广场

利用景观等设施建设一些风雨廊等设施，来提高综合客运枢纽的服务标准。在提高

服务标准同时也要满足旅客换乘宽度的要求。风雨廊的 2.7m 宽度是参考换乘通道

的计算方法、同时也考虑城市景观所应具有的规模来确定的。 

考虑到旅客在换乘广场集散舒适度的要求，各种旅客群体的需求不同，因此应

在适当位置设置座椅，方便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等候和休息，座椅的耐久性应有保

证，并有遮阳、挡雨的措施。 

（2）换乘大厅 

换乘大厅主要用于立体换乘的综合客运枢纽项目中，这是因为立体换乘可以解

决建设场地不足、缩短旅客换乘距离等特点，这种换乘方式在新建的大型客运枢纽

站中广泛应用。在国外发达地区也采用类似换乘方式。但这类枢纽建设需较大建设

资金，不适用一些中、小型综合客运枢纽。 

换乘大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室内换乘广场”，其功能和要求与换乘广场是一

致的，因此在枢纽中主导运输方式的旅客出站层就应与换乘大厅紧密联系，通过换

乘大厅使旅客方便快捷的进行换乘，这样可以减少换乘设备及管理人员的工作量，

也提高旅客换乘过程的舒适性。 

换乘大厅面积主要考虑换乘客流步行所需的面积。换乘大厅面积计算公式为： 

S =
𝜎 ⋅ 𝑄 ⋅ 𝐿

3600 ⋅ 𝑠𝑝 ⋅ 𝑣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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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σ为超高峰系数，通常取 1.2-1.4； 

Q 为高峰小时换乘量（人/h）； 

L 为客流的平均步行距离（m）； 

sp 为在服务水平 p 条件下的平均行人密度（人/㎡）； 

vp 为服务水平 p 条件下的平均步行速度（m/s）。 

根据交通运输部补助的 80%的枢纽项目统计，枢纽最短换乘距离在 50m 左右，

最长换乘距离超过 500m，平均换乘距离为 250m。考虑到我国实际，L 取值为 250m。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编写的《Airport Handing Manual》根据人均占有面积

给出了机场的五级服务水平，如在我国的机场设计中，一般考虑采用 C 级服务水平，

对应的旅客活动用地指标为 1.9 ㎡/人。美国《公交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提出

公交站旅客流动与排队区的六级服务标准，其中一般采用的 C 级服务水平对应的人

均面积为 0.7～0.9 ㎡/人。美国《道路通行能力手册（2010）》规定了行人交叉流服

务水平标准，对应的 E 级服务水平的人均面积为 1.25 ㎡/人，平均步行速度为 1m/s，

平均行人密度 0.8 人/㎡。同时还规定了行人通道的服务水平。 

表 1  IATA所推荐的机场候机楼设计标准 

            LOS 

    区域 
A B C D E 

等候休息处（m2/p） 2.7 2.3 1.9 1.5 1 

签到处（m2/p） 1.8 1.6 1.4 1.2 1.0 

候机处（m2/p） 1.4 1.2 1.0 0.8 0.6 

表 2  《公交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的公交站旅客流动与排队区服务标准 

              LOS 

   类别 
A B C D E F 

人均面积（m2/p） ≥1.2 0.9~1.2 0.7~0.9 0.3~0.7 0.2~0.3 ＜0.2 

行人间距（m2/p） ≥1.2 1.1~1.2 0.9~1.1 0.6~0.9 0.6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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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道路通行能力手册（HCM2010）》行人交叉流服务标准 

服务水平 空间（m2/p） 速度（m/s） 密度（p/ m2） 

E >1.25 >1 >0.8 

表 4  《道路通行能力手册（HCM2010）》行人通道服务标准 

服务水平 空间（m2/p） 通行能力（p/h·m） 速度（m/s） 

A >3 1440 1.2 

B 2~3 1830 1.1 

C 1.2~2 2500 1.0 

D 0.5~1.2 2940 0.8 

E <0.5 3600 0.6 

在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大厅，存在多股人流的交织，包括了多向混行流及交叉流，

所以换乘大厅的服务水平一定要高于交叉流的服务水平。此外，许多旅客在换乘大

厅问询换乘路线，查询换乘信息，以及休息等待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换乘

大厅的换乘通行能力。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考虑我国实际，换乘大厅应该具有较高

的服务水平，因此建议 sp 取值为 0.5 人/㎡，vp 取值为 1m/s，由此可计算出单位高

峰小时换乘量所需换乘大厅面积为 0.167～0.194 ㎡/人之间，参考已有标准《铁路旅

客车站建筑设计规范》（GB 50226-2007）规定客货共线铁路车站应按最高聚集人数

确定其面积，客运专线铁路车站应按高峰小时发送量确定其使用面积，且不宜小于

0.2 ㎡/人。同时，考虑综合客运枢纽安全应急及安全疏散等因素，综合确定单位高

峰小时换乘量所需换乘大厅面积取值标准为 0.2 ㎡/人。 

换乘大厅属于室内环境，旅客辨别方向主要靠换乘大厅内的标志标识进行方向

引导，因此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间应有一定的分离，使旅客对进、出口的位置方

便辨认，使旅客流线尽量不产生交叉。当旅客换乘另外一种运输方式时，往往在换

乘楼梯或扶梯时会减慢速度或产生拥堵，因此换乘进出口之间应留有一定的距离，

而 15m 距离在换乘过程中需要 15 秒时间来完成，这样基本能缓解换乘过程中产生

的局部拥堵现象，保证旅客换乘安全。但特大型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口之间的距离还

应根据换乘量及交通设计组织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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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大厅人员密集，需要快速而高效的识别方向和到达指定通路，因此换乘大

厅内所有均不得遮挡视线，标识需要有明显的方向性。 

换改签的加入避免了交通路线的重复，室内设置应急旅客滞留区，以应对临时

突发的大规模旅客滞留。 

换乘大厅作为多种交通方式换乘的集合区域，多种交通流线聚集于此，人员复

杂，为更加便捷的实现换乘，需要增设咨询服务台，为不熟悉的乘客提供便利。 

（3）换乘通道 

换乘通道包含地下通道、天桥、地面换乘走廊等。按平面方式，换乘通道可分

为直线式、弧线式；按照竖向形式，换乘通道可分为坡道式、楼梯式；按旅客流动

方面可分为单向、双向通道。 

旅客在换乘通道中，都会避免彼此之间的身体接触；换乘通道的设计一般都应

至少可以容纳两股人流，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仅容纳两股人流的换乘通道往往会

被当作一股人流的通道来使用，只要有一个携带行李或者手提包的人通行就会使通

道通行能力受限，因此综合客运枢纽中至少应考虑三股人流的换乘通道。计算换乘

通道宽度时，通道宽度宜与人流股数匹配，并按人流股数核算。平时使用一股人流

宽度可按 700mm 计算，同时人流与两侧墙面之间还会有 300mm 左右的余量，因此

3 股人流的换乘通道净宽为 3×0.70+2×0.30=2.7m，加上装修厚度后，结构宽度约

为 3m。此外，通道内可能还会有自动步道，设一条自动步道需增加 1.5 米。 

换乘通道具有换乘流线布置灵活、导向性强等优点。换乘通道应当有足够的通

行宽度与疏散能力，满足高峰时刻换乘旅客通行、疏散的要求，因此可根据高峰小

时换乘量确定。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中 5.5.21 有关于疏散通道宽度的规定，

主要针对紧急疏散时的通行能力，其服务水平较低，正常运营时不宜采用。考虑综

合客运枢纽的人流组织通常更为复杂，而建设条件也相对较好，所以其建设标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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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情况适度提高。 

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编著的《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原著第

2 版）》对人行通道服务水平分级如下： 

表 5 步行通道的服务水平分级 

服务

水平 
适用范围 

行人占据空

间（平方米/

人） 

期望行人流量和步行速度 

平均步行速

度，S（米/

分钟） 

单位宽度的

行人流量，V

（人/米/分

钟） 

饱和度 V/C

比 

A 
无空间制约、无明显高峰

时段的地段 
≥3.3 79 0-23 0.0-0.3 

B 
无明显高峰时段的交通

枢纽、公建 
2.3-3.3 76 23-33 0.3-0.4 

C 

有空间制约，有明显高峰

时段的交通枢纽、公建、

公共空间 

1.4-2.3 73 33-49 0.4-0.6 

D 最拥挤的公共空间 0.9-1.4 69 49-66 0.6-0.8 

E 

短时间内大量退场的体

育场馆、剧场以及轨道交

通站点 

0.5-0.9 46 66-82 0.8-1.0 

F 无 <0.5 <46 可变 可变 

该表一般可以用于确定步行通道的宽度及出入口的宽度。《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中 5.5.21 的指标经换算后 1 米通道的通行能力为 73 人/min，处于上

表服务水平中的 E 级。考虑到该指标针对紧急疏散时的通行能力，枢纽换乘通道的

服务水平一定要高于 E 级。同时，《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通常要求

公交设施在高峰时段的行人服务水平为 C 级或者更高。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标准可

适度降低，但不应低于 D 级。由此确定 1m 宽单向通行换乘通道的最大通行能力为

4000 人/h，即每通过 100 人不小于 250mm；双向混行是指两列平行反向的人流，考

虑到双向混行时人流之间的摩擦冲撞较多，确定 1m 宽双向混行换乘通道的最大通

行能力为 3200 人/h，即每通过 100 人不小于 3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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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体化规划设计原则，当换乘通道超过 300m 时，换乘时间超过 5 分钟，

对于旅客换乘的心理感受及身体的疲劳度都会产生不好的感受，但因建设用地限制

等原因，超过 300m 时就应辅以相应的自动换乘设施，来保证旅客安全便捷的交通

换乘。 

换乘通道及天桥（通廊）在变换宽度处，应采用“漏斗型”变径。通常，换乘

通道的尺寸应当是一个定值或变化幅度较小，以保证整个换乘通道长度范围内通行

能力的稳定。如果因为其他方面的影响，需要改变通道截面尺寸的时候，造成某截

面两侧通道宽度不同的时候，为了防止截面尺寸的突变，需要将连通道的尺寸平滑

变化，这也是常说的人员密集处通廊需要放大，留有一个适宜的缓冲地带。 

3）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综合服务设施和购物餐饮设施。 

（1）综合服务设施 

问讯台（室）应设在旅客容易发现的地方，如邻近主要出入口处，更为直接、

方便地为旅客服务。结合客运站的服务设施，可以采用问讯台或问讯室的方式设置。

问讯台(室)前的 8.0 ㎡面积是旅客聚集等候问讯所必需的面积。 

为提高旅客在换乘区域的舒适性，满足旅客生理和心理需求，建议设置小件寄

存、饮水处、休息区等综合服务设施。 

行业标准《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对公共交通建筑内为顾客配置的卫生设施

数量做了明确规定,为旅客配置的厕所按此执行。经调查，前期建成的一些客运站其

厕所男、女旅客比例已不能满足当前的使用要求，为此调整了男、女旅客的比例为

各 50%；当母婴候乘厅设有专用厕所时，应扣除其数量。如果集中设置过大的厕所，

因服务半径不合理，达不到方便旅客的要求，而且在卫生、管理等方面都有所不便，

所以厕所应酌情合理分散设置。 

（2）餐饮购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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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购物设施的设置应与旅客流线紧密联系，在换乘区域附近布置，但不应影

响交通流线。宜将餐饮购物设施设置在旅客流线通道的两侧，或与换乘大厅相结合

设置。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餐饮购物设施应根据综合客运

枢纽的规模合理布置。单个餐饮区面积不宜大于 500 ㎡。购物设施宜以商品种类划

分为面积不大于 100 ㎡的小型购物空间。换乘区域旅客到餐饮购物设施的距离不宜

超过 200m。 

为方便旅客餐饮购物，要求旅客换乘区域到餐饮娱乐设施的距离宜不超过200m。 

3.2.2 换乘设备 

综合客运枢纽换乘设备分为：基本设备、安全应急设备和辅助设备。基本设备

包括宣传告示设备、交通导向设备、公共服务设备、行包搬运和便民设备、售票设

备、广播通讯设备等；安全应急设备包括安全消防设备和应急指挥设备等；辅助设

备包括餐饮娱乐购物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等。 

换乘设备配置应与设施服务水平紧密结合，应考虑设施的使用效率及其他因素。 

换乘设备的配置应遵循适用性、可靠性、通用性、经济性、人性化、有效性、

先进性等原则。 

适用性是指设备要适应枢纽工艺和作业特点，具有灵活性、机动性、作业连续

性特点。 

可靠性是指设备寿命周期长，安全可靠，作业质量高、易于维修。 

通用性是指设备系统通用、兼容，易于实现内外对接。 

经济性是指设备系统投资少，能源消耗低，使用成本低。 

人性化是指设备的选择要考虑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的需要，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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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人文关怀。 

有效性是指设备作业能力与其作业量相适应，利用率及劳动生产率高。 

先进性是指设备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可明显改善作业环境与作业条件，

提高工效。 

从资源最优合理利用的角度，综合客运枢纽换乘设备的数量与类别应根据枢纽

生产能力、换乘量的大小确定，主要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满足需求且不造成浪费，

同时便于维修和应用。 

导向服务是旅客集散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旅客换乘行为的全过程。

清晰明确的信息、导向、隔离设备可以有效的帮助大量旅客平稳有序地流动，减少

旅客在换乘通道内的滞留时间，提高换乘的效率，因此导向服务的相关设备是必备

设备。 

安全消防系统是保证建筑物消防安全和人员疏散安全的重要设施，也建筑物的

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客运枢纽内换乘量较大，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危害巨大，

因此安全消防系统是必备设备。 

公共服务设备、行包搬运设备、售票设备、广播通讯设备和班次时刻表等设备

作为综合客运枢纽已有设备的补充，可根据客运站的换乘量和设计服务水平的综合

考虑设计。 

4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之后，所有新建的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运营、管

理均需遵守本标准。其它客运枢纽站场规划建设可参考使用。 

措施建议：参照本标准对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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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全过程管理；强化综合客运枢换乘区域设施设备配置要求标准内容相

关方面的定期检查。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5.1 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规划设计单位，在综合客运枢纽

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以及本标准颁布后编制其他相关标准规范工作中，积极

采用本标准规定的配置要求相关内容，以规范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

统计等工作。 

本标准为第一次制定并与现行标准无冲突，符合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需要，建

议颁布后即实施。 

5.2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性标准的一致性程度 

本推荐性标准与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性标准在编制目的、技术内容、文

本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5.3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 

5.4 与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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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5.6 标准性质的建议 

为保证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科学合理，同时兼顾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特点，我们对该标准中定量规定的指标采用强制性，

其余定性指标为推荐性。 

5.7 废止行业有关标准建议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无废止。 

5.8 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使综合客运枢纽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有标准可依，为综

合客运枢纽建设者、运营者、管理部门的事实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的制定，规范了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施设备配置规模、建设要求等

内容，为促进我国综合客运枢纽科学发展，提高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运营管理

决策支持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5.9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